臺北市立信義國民中學身心障礙學生
確認生及疑似生申請特殊考場服務審查原則
105.11.2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通過
一、依據：
    (一)特殊教育法。

    (二)身心障礙學生考試服務辦法。

二、目的

    提供合適的評量環境與評量輔助方式，使確認生與疑似生享有符合公平原則之應考條件。

三、申請條件

    (一)身心障礙學生：指經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為身心障礙
        ，領有鑑輔會證明。
    (二)身心障礙疑似生：經國小轉銜或校內通報，已將疑似生身份登錄特教通報網。
四、申請時間：定期評量實施日前14日提出書面申請（書面申請表，如附件一）。身心障礙疑似生須在校經過至少一次定期評量後，方可提出申請。
五、受理單位：輔導室特教組

六、申請應檢附文件

    (一)身心障礙學生：臺北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。
    (二)身心障礙疑似生：其障礙類別的醫療證明或相關評估報告（兩年內最新）。
七、特殊考場服務項目

    (一)調整考試時間：延長作答時間。
    (二)作答方式調整服務：報讀服務、電腦作答、代謄答案紙並錄音等。

    (三)提供無障礙試場環境：座位安排、無障礙環境、地面樓層之試場。
    (四)提供提醒服務：協助考試事項說明。
    (五)提供試題調整：放大試題。

    身心障礙類別與特殊需求服務之對應，詳見服務需求參考表，如附件二。
八、審查原則

    (一)身心障礙學生：
        依據鑑輔會核發之考場安置，校內提供特殊考場服務。
    (二)身心障礙疑似生：

        1.申請人提出之考場特殊服務，須對應其疑似障礙類別，參考附件二。

        2.申請人提出之考場特殊服務，若無法對應其疑似障礙類別時，申請人必須提出佐

          證證明其障礙困難直接影響評量結果（須提出個管教師、導師之觀察佐證），參考為什麼附件三。
九、審查人員：特教組長及五位特教老師共同審議之。

十、審查結果：審查後由特教組通知申請人審查結果，申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對審查結果不服得提出申訴（申訴受理單位：輔導室。評議單位：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）。
十一、本原則經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討論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臺北市立信義國民中學     學年度 第    學期
身心障礙學生參加校內定期考察特殊考場申請表
	學生姓名
	
	班級座號
	

	障礙類別
	

	申請原因
	

	申請科目
	

	核准
特殊需求
項目
	囗 提供特殊考場
囗 放大試題試卷
囗 延長作答時間 (延長:       分鐘)
囗 報讀---科目:
囗 電腦作答---科目:
囗 代謄答案紙
囗 其他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個管老師
簽名
	
	導師
簽名
	
	學生家長
簽名
	

	核准
特殊需求
項目
	囗 提供特殊考場
囗 放大試題試卷
囗 延長作答時間 (延長:       分鐘)
囗 報讀---科目:
囗 電腦作答---科目:
囗 代謄答案紙
囗 其他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特教組長
	
	輔導主任
	

	註冊組長
	
	教學組長
	

	教務主任
	
	校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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